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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定资产清查项目需求
1、 盘点目的：准确反映固定资产情况，明晰资产的数量和状态，加强固定资产管理，提高资产使用效率。
2、 盘点范围: 东川路总院、惠福分院、合群门诊、平洲院区、院外各处租赁物业及宿舍，全部归口管理部门为总务处物资科的固定资产，包括但不限于51837项资产（其中含有家具类约40300项、通用设备约7443项、专用设备约4094项）433个使用科室。
3、 盘点计划：清查基准日为2024年12月31日及2025年12月31日，共两个年度资产清查。乙方负责制定盘点计划、准备盘点清单、现场盘点、打印资产标签（条形码标签打印机及打印耗材由院方提供）、张贴及补贴已盘点资产的标签，按要求将存放地点等资产明细信息补充及调整至资产系统、汇总、校对盘点信息出具资产清查报告。
4、 工作要求：项目组人数不少于10人(其中含1名项目经理)项目成员需提供参保证明，每一期清查项目由进场日起为期4个月内完成。
5、 报价要求：报价需列明投入的人员数量、职称、项目周期及方案。


